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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區  

立 法 會 道 1 號  
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
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馬淑霞女 士  

 

馬女 士 ：  

 

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  

 

 

 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 的 會 議，討 論 香 港 職

業 安 全 狀 況 。 政 府 當 局 現 就 有 關 的 跟 進 事 項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
 

(a) 相 關 部 門 有 否 巡 查 行 駛 中 的 巴 士 ， 以 評 估 其 空 氣 質 素  

 

 勞 工 處 已 抽 查 了 在 繁 忙 時 間 行 走 不 同 路 線 的 公 共 巴 士，量 度 駕

駛 室 的 二 氧 化 碳 的 濃 度，結 果 顯 示 駕 駛 室 的 二 氧 化 碳 水 平 符 合

有 關 的 職 業 衛 生 標 準，應 不 會 對 司 機 的 健 康 構 成 重 大 的 風 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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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為 工 務 工 程 承 建 商 而 設 的 賞 罰 制 度 詳 情，特 別 是 在 審 核 工 程 標

書 的 制 度 下，在 評 估 承 建 商 過 往 表 現 時，意 外 率 所 佔 的 評 分 比

重  

 

 為 促 使 工 務 工 程 承 建 商 提 升 其 工 地 安 全 水 平，當 局 採 取 了 多 項

措 施：透 過 支 付 安 全 及 環 境 計 劃，承 建 商 在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執 行

指 定 的 安 全 項 目 可 獲 取 相 關 款 項；對 工 務 工 程 承 建 商 進 行 定 期

評 核 時，其 安 全 表 現 為 其 中 一 個 考 慮 因 素；在 評 審 工 務 工 程 標

書 時，投 標 人 過 往 的 意 外 率 及 安 全 表 現 可 影 響 其 中 標 機 會；及

可 以 對 在 工 地 發 生 嚴 重 安 全 事 故 或 多 次 違 反 工 地 安 全 法 例 事

件 的 認 可 公 共 工 程 承 建 商 採 取 適 當 的 規 管 行 動，包 括 要 求 自 願

性 暫 停 投 標 1 至 12 個 月 。 有 關 投 標 人 過 往 的 意 外 率 及 安 全 表

現 在 審 核 工 務 工 程 標 書 時 所 佔 比 重 的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− 當 以 「 評 分 制 度 」 評 審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標 書 時 ， 會 根 據 投 標

人 過 往 在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內 的 意 外 率 ， 在 技 術 評 分 下 給 予 一

個 分 數 ， 最 多 不 超 過 技 術 評 分 總 分 的 百 分 之 二 點 五 。  

 

− 此 外，負 責 管 理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的 工 程 師 /建 築 師 通 常 每 季 須

就 承 建 商 在 季 度 內 的 表 現 進 行 評 核 ， 而 工 地 安 全 是 其 中 的

一 個 評 核 項 目 。 投 標 人 在 競 投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時 ， 會 因 應 他

們 過 往 在 工 務 工 程 合 約 內 的 工 地 安 全 項 目 評 級 取 得 一 個 分

數，承 建 商 在 此 項 目 的 過 往 評 核 越 好，他 們 的 得 分 將 越 高 ，

其 中 標 的 機 會 也 會 增 加 。  

 

(c) 當 局 對 沒 有 就 發 生 於 工 作 地 點 的 職 業 傷 亡 及 工 業 意 外 個 案 向

當 局 通 報 的 僱 主 作 出 檢 控 的 數 字  

 

 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 第 15 條 規 定 ， 僱 主 在 工 傷 意 外 發 生 或 僱 員

患 上 該 條 例 指 明 的 職 業 病 後，必 須 在 法 定 期 限 內 以 指 定 表 格 向

勞 工 處 處 長 呈 報 事 件。勞 工 處 不 時 通 過 大 眾 媒 體、在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刊 登 廣 告 ， 以 及 派 發 小 冊 子 /海 報 和 舉 辦 研 討 會 等 ， 提 醒

僱 主 有 法 定 責 任 於 指 定 期 限 內 呈 報 工 傷 意 外、致 命 個 案 及 指 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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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職 業 病。除 了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 外，勞 工 處 亦 加 強 執 法。如 有

足 夠 證 據，勞 工 處 定 會 檢 控 違 反 法 例 規 定 的 僱 主，最 高 罰 款 額

為 5 萬 元 。  

 

 勞 工 處 在 2010 至 2012 年 就 僱 主 涉 嫌 沒 有 依 照 《 僱 員 補 償 條

例 》的 規 定 在 法 定 期 限 內 以 指 定 表 格 向 勞 工 處 處 長 呈 報 工 傷 意

外 事 件 的 檢 控 及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
 2010 2011 2012 

經 審 結 的 傳 票 數 目  7 9 4 

被定罪的傳票數目  5 6 2 

 

 

 

 勞工處處長  

 

 （梁樂文             代行）   

 

2013 年 7 月 24 日  

 

 




